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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零售與餐飲業者為主 到場提供一對一教育訓練

數位轉型-提升店家數位能力

依「公司法」、「商業登記法」設立之零售或餐飲店家。

符合下列規定：

前一年營業額在5,000萬元以下；或

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50人者。(包含5人以下的微型企業)

申請輔導基本資格



行銷引客服務

2.4萬元/年

租用人流計
數服務

6千元/年

租用優惠券/
點數核銷服務

掌握客群吸引客人入店

利用攝影機或
WiFi設備，蒐
集店面內或附
近的消費者移
動資料，進行
精準行銷

讓消費者可以快
速使用優惠券或
是核銷點數，並
提供店家有關消
費者的偏好分析

點餐候位服務

1.8萬元/年

租用線上
點餐服務

6千元/年

租用電子
發票服務

2.4萬元/年

租用行動
支付服務

1.2萬元/年

租用雲端
候位服務

2.4萬元/年

租用雲端
收銀(POS)

服務

節省顧客現場等候時間

消費者可利
用手機預先
點餐

消費者手機
領取號碼並
接收提醒通
知

讓店家擁有
進銷存管理
能力

提供消費者非
現金支付服務
(如街口支付、
LINE Pay等 )

提供消費者
電子發票與
載具歸戶服
務

結帳支付服務
簡化收銀及結帳作業

店家可選擇租用單項或多項服務，以3萬元為上限

服務系統租金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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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消費-商圈店家促進消費

促進商圈消費 回饋消費者

每商圈組織補助30萬元
結合特色元素．辦理創意行銷活動

創造集客效果

政府及行動支付業者聯合提供

最高20%
點數回饋

(政府提供10%)
(行動支付業者最多提供10%)結合行動支付高額回饋誘因

刺激買氣．帶動消費熱潮

每人每月最高回饋

1,000點數或現金
行動支付專屬內容推薦

提供消費者商圈優惠訊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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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在地特色

行銷活動

集客

天時地利
人和

推廣行動支付優惠回饋
1%稅率查定課徵營業稅

延長至2025

政府

商圏 消費者賺取優惠

店家提升營收

行動支付推廣

共創多贏

多管齊下滙集買氣共創多贏


